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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用期不符合录用条件如何证明
□北京隆安（上海）律师事务所 仇少明

《劳动合同法》 第三十九条第一项规定： 在试用期间被证明

不符合录用条件的， 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这是用人单位

在劳动合同试用期内单方解除合同的唯一依据， 鉴于此， 如何理

解该条文中 “录用条件” 的含义， 即成了司法判断是非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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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案例

由于试用期解除劳动合同引发

的争议， 现实中并不少见， 以下笔

者列举两则真实案例， 看看法院是

如何判决的。

第一则是案号为“（2019） 沪

民再 9号” 的周某某与上海闽龙实

业有限公司劳动合同纠纷再审案

件。

在判决书中法院指出： 关于闽

龙公司是否违法解除劳动合同问

题。 本院认为， 诚实信用原则不仅

仅是一个公民道德准则， 更是作为

员工的一项基本职业道德。 本案

中， 周某某填写了员工基本资料登

记表并承诺所填各项资料内容真

实， 并允许公司查证， 如有虚假愿

意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 经

查， 周某某三段入职经历除了最后

一段属实外， 其他二段经历均有不

实。

2009 年 2 月至 2013 年 5 月周

某某称在上海同济生物制品有限公

司任总账会计。

事实上， 周某某 2011 年 10 月

27日与泽泽公司签订了一份为期 2

年的劳动合同， 并于 2013 年 10

月、 11 月和 12 月向法院分别起诉

泽泽公司， 要求泽泽公司赔偿其工

资损失及生育津贴等。

基于周某某与泽泽公司的诉讼

事实， 本院有理由相信周某某故意

隐瞒了该段时间内的入职经历， 以

免对其入职闽龙公司造成不良影

响。 直至 2013 年 9 月， 周某某才

入职上海同济生物制品有限公司工

作。 周某某对此解释称系记忆偏

差， 实难令人信服， 本院不予采

信。

至于抗诉和周某某均认为， 闽

龙公司解除劳动合同期间， 周某某

已经怀孕， 故闽龙公司不能解除合

同。

对此本院认为， 法律对怀孕女

职工确有特殊保护， 《劳动合同

法》 第四十二条规定： 用人单位不

得以本法四十条、 四十一条的规定

解除劳动合同： …… （四）、 女职

工在孕期、 产期、 哺乳期的。 但是

怀孕并非女职工的免责金牌， 《劳

动合同法》 第三十九条规定： 劳动

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用人单位可

以解除劳动合同： （一）、 在试用

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

（二）、 严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

的……

周某某隐瞒入职经历并在个人

履历表上记载不实用工信息， 有违

双方合同之约定， 更有悖于劳动者

最基本的职业道德， 其应承担相应

法律后果。 同时， 周某某在劳动合

同试用期间， 工作中存有差错。 闽

龙公司根据上述情况， 解除双方劳

动合同， 体现了企业自主经营之权

利。

法律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但对于劳动者欲利用法律以达其个

人不法目的者， 依法予以驳回。 综

上， 闽龙公司解除双方的劳动合同

合法有据。

第二则是案号为“（2020） 沪

02 民终 5243 号” 的谭某某与上海

璟捷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劳动合

同纠纷案件。

在二审判决书中法院认为： 试

用期是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为相互了

解、 选择而约定的不超过 6 个月的

考察期。 《劳动法》 《劳动合同

法》 之所以设立试用期， 给用工双

方以选择、 考察的期限， 既是保障

劳动者就业选择权的实现， 也是促

进劳动力资源的充分利用。

通常情况下， 用人单位招聘人

员时， 除对劳动者的基本条件及初

步印象外， 还需要在试用期内对劳

动者的责任心、 实际工作能力等进

行综合考察， 最终决定劳动者是否

符合录用条件。

本案中， 谭某某被璟捷公司聘

为进口操作， 在试用期内， 璟捷公

司对谭某某进行考勤管理。 关于考

勤迟到， 谭某某主张其在职期间虽

有几次真正意义的迟到， 但相当一

部分迟到是因为考勤机与北京时间

存在时间差及持有钥匙的同事迟到

造成的， 并提供照片若干予以证

明。

对此本院认为， 首先， 谭某某

于一审中自认因其自己原因造成的

迟到最多只有五六次， 可见谭某某

确实存在迟到的事实。 其次， 谭某

某对考勤记录不予认可， 主张考勤

记录存在瑕疵并提供考勤照片复印

件予以证明， 但璟捷公司对考勤照

片复印件真实性、 关联性、 合法性

不予认可， 认为不能达到证明目

的。 本院认为， 即使前述照片为

真， 在剔除前述日期后， 谭某某仍

有较多迟到。

最后， 璟捷公司对谭某某

2019 年 6 月份的迟到行为进行扣

款后， 谭某某虽称其在 7月份已经

较大改正了上班迟到问题， 但其 7

月份仍然多次迟到， 与其所言相

反。

综上， 谭某某的行为违反了劳

动者按时出勤的基本勤勉义务， 一

审法院以此认为谭某某试用期不符

合录用条件并无不当， 本院予以维

持。

分析解读

首先， 解读“录用条件” 的含

义， 应当从法律规定劳动合同试用

期制度的立法本意这一角度出发。

在不考虑试用期的情况下， 法

律对于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

同的权利给予了很严格的限制。

这种严格限制导致用人单位承担

了极大的用人风险， 这种风险的

现实原因是： 在建立劳动关系之

初， 常规的审查手段并不足以帮

助用人单位对劳动者作出准确、

全面的评估。

这种风险的法律原因是： 双方

劳动关系一旦建立， 不管该劳动者

是否符合用人单位的要求， 用人单

位都不能随便消灭劳动关系。 这就

不仅仅给用人单位带来了在市场竞

争中的消极影响， 而且还将导致用

人单位产生用工恐惧， 不利于营造

良好、 合理的经营环境， 最终不利

于促进就业。

并且， 过于严格的限制导致严

重的失衡， 将用人风险完全转嫁到

用人单位一方， 这对于用人单位也

是不公平的。 因此， 适当降低用人

单位的用人风险， 是立法理所当然

的考虑。

劳动合同试用期制度就是一个

能够帮助用人单位降低用人风险的

制度。 它是在充分考虑到用人单位

在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之前， 难

以对劳动者作出全面、 准确评估的

前提下， 给予用人单位在劳动合同

履行过程中对劳动者继续进行考

察、 评估的机会， 一旦用人单位在

此期间发现劳动者不符合要求， 允

许用人单位在无需提前通知并且无

需支付经济补偿金的前提下解除劳

动合同， 消灭劳动关系， 从而可以

避免强行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给用人

单位带来的不利后果。

正因为如此， 用人单位在劳动

合同试用期内解除劳动合同的条

件， 不应当作狭义的理解， 而应当

作宽泛的理解。

因为一名劳动者在劳动合同试

用期内所表现出来的综合能力和素

质， 是否符合用人单位的综合要

求， 不应由第三人加以评判， 只能

由想要通过劳动者合格甚至出色的

劳动获取最大效益的用人单位来加

以评判。

而且， 用人单位对于劳动者的

要求， 绝不只是工作能力、 工作态

度等简单指标， 而是包含了劳动者

对于用人单位的忠诚度、 劳动者的

合作和团队精神、 劳动者的个人品

行和文明素养等综合指标。

基于以上对“录用条件” 的理

解， 用人单位在约定录用新入职职

工条件或标准时应具有可操作性。

它包括两个方面：

第一， 条件本身要具体明确、

不可含糊不清， 以能够进行考核。

第二， 条件要实用、 可行， 不

能超脱现实， 经努力无法达到的条

件不成其为条件， 最多称其为目

标。

一般来说， 可以将录用条件分

为“硬条件” 和“软条件”。

其中， 硬条件一般为直观掌握

的硬性要求， 比如学历、 专业、 政

治状况、 资格证书、 英语等级诸方

面， 用人单位完全可以依据岗位要

求和特征来确定硬性条件。

而软条件则是从德、 智、 体、

能诸方面规定一些较柔性、 具体但

又较概括的录用条件， 比如： 可规

定“身体健康， 无精神病、 传染病

及其它影响工作的疾病， 能保证正

常工作； 各方面表现良好， 没有吸

毒、 斗殴等各种劣迹， 富有爱岗敬

业精神； 能够按照公司要求完成各

项工作内容、 工作指标、 工作任

务； 向公司提供的个人材料包括离

职证明、 教育学历、 个人简历、 婚

姻与生育状况、 体检证明等必须真

实无误……”

确定这些条件时， 一定要结合

本单位的实际， 注重可操作性， 切

忌不加分析地完全照搬其它用人单

位的规定。

实务指引

除了设定录用条件外， 更重要的

是证明员工不符合录用条件， 这点恰

恰是很多用人单位忽视的关键问题，

而要证明员工不符合录用条件， 首先

需要证明录用条件及已经被劳动者知

晓。

笔者建议， 用人单位可从以下几

方面着手：

（1） 在发布的招聘简章、 招聘信

息中明确录用条件和标准， 用人单

位可以在发布招聘信息时， 注明对

职位的一些基本要求， 如年龄、 学

历和职业技术等， 并对所聘职位的

具体录用条件、 岗位职责进行详细

描述， 同时， 用人单位应注意以拍

照、 网页截图等方式保留招聘广告以

作为证据。

（2） 对于员工招聘环节， 一般都

会要求应聘员工填写应聘表格， 那么

用人单位可以在表格上打印上该岗位

任职的基本录用条件， 应该员工签字

确认。

（3） 在发给劳动者的录用通知中

写明录用条件， 并将录用条件写入劳

动合同； 或制作 《录用条件确认函》，

作为劳动合同的附件。 此种方式对于

证明录用条件最为明确有效。

（4） 在员工入职后， 一般都会有

岗位说明书， 要求员工签字或进行培

训， 以确定员工知晓。

（5） 对于劳动合同中， 也要尽量

约定录用条件及发现不符合录用条件

的处理条款， 以避免以后的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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